
ICS75.140
CCSE43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标 准
GB/T11147—2025
代替GB/T11147—2010

沥 青 取 样 法

Methodforsamplingasphaltmaterials

2025-10-05发布 2026-05-01实施

国 家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总 局
国 家 标 准 化 管 理 委 员 会

发 布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GB/T11147—2010《沥青取样法》,与GB/T11147—2010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

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删除了常规检验取样量(见2010年版的4.1.1)、从贮罐中取样量(见2010年版的4.1.2)、从桶

中取样量(见2010年版的4.1.3);

b) 增加了液体沥青样本量(见5.1);

c) 更改了“固体或半固体样品量”(见5.2,2010年版的4.2);

d) 删除了盛样器的种类中广口的要求(见2010年版的5.1.1、5.1.2、5.1.3);

e) 增加了罐下取样器法的相关内容(见7.1.2.4);

f) 增加了可拆卸式在线取样装置在出料至约二分之一时取样的要求(见7.2.2);

g) 删除了碎块或粉末状沥青取样中的引用文件(见2010年版的6.6.1、6.6.2),增加了详细的取样

过程(见7.6.1、7.6.2);

h) 删除了所有标识材料应在200℃以上温度保存完好的温度要求(见2010年版的7.6);

i) 增加了样品标签的信息内容(见8.7)。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石油产品和润滑剂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80)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佛山市公路桥梁

工程监测站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常玉艳、冯庆春、郭宁、徐日辉、张玉贞、朱传荣、孙献菊、韩春来、匡强。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1989年首次发布为GB/T11147—1989,2010年第一次修订;
———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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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大量种类和级别不同的沥青材料会交替装运、贮存在同一个容器中,可能发生这些容器被残渣、沉
积物、清洗溶剂污染的问题。为了解决此类问题,制定了本文件,供沥青生产者、运输者、用户和取样者

在取样和处理这些材料时使用。按照本取样法取样,取得的样品能表明材料的真实性质和状况,最大程

度地代表所取材料的平均性能,从而有效避免由于取样原因造成的质量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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沥 青 取 样 法

警告———本文件未涉及有关使用的安全规定,如果需要,标准使用者有责任在使用前制定出适当的

安全防护措施。

1 范围

本文件描述了沥青材料在生产、贮存或交货地点的取样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沥青材料在生产、贮存或交货地点的取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取样地点选择

为检查沥青质量,装运前在生产厂或贮存地取样;当不能在生产厂或贮存地取样时,在交货地点当

时取样。

5 样品取样量

5.1 液体沥青样品量

液体沥青取样量为1L~4L(乳化沥青4L)。

5.2 固体或半固体样品量

5.2.1 半固体或未破碎的固体沥青取样量为4kg。

5.2.2 碎块或粉末状沥青的取样量为1kg~2kg。

6 盛样器

6.1 盛样器的种类

6.1.1 液体沥青(不包括乳化沥青)或半固体沥青盛样器宜为具有密封盖的金属容器。

6.1.2 乳化沥青盛样器宜为具有密封盖的塑料容器。

6.1.3 碎沥青或粉末沥青盛样器宜为具有密封盖的金属容器,也可用塑料袋,此塑料袋应有可靠的外

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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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盛样器的大小

根据取样量多少选择合适的盛样器。

7 取样方法

7.1 从沥青贮罐中取样

7.1.1 通用要求

应先关闭进料阀和出料阀,然后再取样。

7.1.2 从不带搅拌的贮罐中取样(沥青为液态或经加热可变成液态)

7.1.2.1 取样阀法

贮罐允许安装取样阀取样,阀门要有简单、安全的入口,安装在贮罐的一侧。贮罐按安全高度三等

分,第一个取样阀安装在贮罐的上三分之一处,但距贮罐顶不应小于1m,第二个取样阀安装在贮罐的

中三分之一处,第三个取样阀安装在贮罐的下三分之一处,且距罐底不应低于1.1m。取样阀的示意图

如图1所示。
依次从上、中、下取样阀取样,每个取样阀至少要放掉4L沥青产品后方可取1L~4L样品。从贮

罐中取出的上、中、下三个样品充分混合均匀后,取1L~4L进行所要求的检验。

图1 取样阀

7.1.2.2 底部进样取样器法(不适用于贮存温度下黏度高的沥青)

在贮罐中投入底部进样取样器,依次按贮罐中实际液面高度的上、中、下位置各取样1L~4L,取
样器在每次取样后尽量倒净。从贮罐中取出的上、中、下三个样品充分混合均匀后,取1L~4L进行所

要求的检验。底部进样取样器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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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图2 底部进样取样器

7.1.2.3 上部进样取样器法

在贮罐中投入上部进样取样器,依次按贮罐中实际液面高度的上、中、下位置各取样1L~4L,取
样器在每次取样后尽量倒净。从贮罐中取出的上、中、下三个样品充分混合均匀后,取1L~4L进行所

要求的检验。上部进样取样器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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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标引序号说明:

1———吊环;

2———聚四氟乙烯塞;

3———手柄。

图3 上部进样取样器

7.1.2.4 罐下取样器法

在贮罐上安装罐下取样器,其内部结构应能满足7.1.2.1所描述的上、中、下取样位置。上、中、下取

样管线应有独立的置换装置,以保证管线、阀门内的沥青被充分置换。从罐下取样器中取出的上、中、下
三个样品充分混合均匀后,取1L~4L进行所要求的检验。

7.1.3 从有搅拌设备的贮罐中取样(沥青为液态或经加热可变成液态)

先将沥青充分搅拌均匀,再按7.1.2.1、7.1.2.2、7.1.2.3、7.1.2.4中的任一方法从罐中部取1L~4L
样品进行所要求的检验。

7.2 从槽车、罐车、沥青洒布车中取样

7.2.1 当车上设有取样阀、顶盖、出料阀时,可从取样阀、顶盖、出料阀处取样。从取样阀取样要先放掉

4L沥青再取样;从顶盖处取样时,用取样器由该容器中部取样;从出料阀取样时,应在出料至约二分之

一时取样。

7.2.2 也可在出料线上安装一种如图4所示的可拆卸式在线取样装置,在出料至约二分之一时,使用

这种取样装置取样。从在线取样装置取样要先放掉4L沥青再取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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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从油轮和驳船中取样

7.3.1 卸料前取样

对于液态沥青(包括经加热可变成液态的轻质沥青)在卸料前取样时,可按7.1.2.2和7.1.2.3描述

的方法取样。

7.3.2 装卸料时管线中取样

7.3.2.1 装卸料时可通过在泵的出口线上或在沥青靠重力流出的管线上加装一个取样装置方便地取

样。在线取样装置如图4所示。取样装置伸入管线部分的管直径小于管线直径的八分之一,开口应面

向沥青流向,通过安装一个阀门或旋塞控制取样。根据装卸料需要的时间,间隔均匀地取至少三个4L
样品。装卸料结束后将所取样品充分混合均匀再从中取出4L样品进行所要求的检验。

图4 沥青在线取样装置

7.3.2.2 或者从容量4000m3 或稍小的油轮、驳船出口线直接取样,在整个装、卸料过程中,按装、卸料

时间间隔均匀地取至少五个4L样品;容量大于4000m3 时,至少要取十个4L样品,装卸料结束后将

这些样品充分混合均匀再从中取出4L样品进行所要求的检验。

7.4 从桶中取样

按7.5的随机取样要求,从充分混合均匀后的桶中用取样器取1L液体沥青。

7.5 半固体或未破碎的固体沥青的取样

7.5.1 取样方式

从桶、袋、箱中取样应在样品表面以下及容器侧面以内至少75mm处采取。若沥青是可打碎的,则
用干净锤头打碎后取样,若沥青是软的,则用干净的适宜工具切割取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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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 取样数量

7.5.2.1 同批产品的取样数量

当能确认是同一批生产的产品时,随机取一件按7.5.1规定取4kg供检验用。

7.5.2.2 非同批产品的取样数量

当不能确认是同一批生产的产品或按同批产品要求取出的样品经检验不符合规范要求时,则应按

随机取样原则选出若干件再按7.5.1规定取样,其件数等于总件的立方根。不同装载件数所要取出的

样品件数在表1中列出。当取样件数超过一件,每个样品质量应不少于0.1kg,这样取出的样品,经充

分混合均匀后取出4kg供检验用。
当不是一批产品且批次可以明显分出,从每一批次中取出4kg样品供检验。

表1 不同装载件数所要取出的样品件数

装载件数/件 选取件数/件

2~8 2

9~27 3

28~64 4

65~125 5

126~216 6

217~343 7

344~512 8

513~729 9

730~1000 10

1001~1331 11

7.6 碎块或粉末状沥青的取样

7.6.1 散装贮存的沥青

散装贮存的碎块或粉末状固体沥青在成堆存放时或在装车和卸车时,要根据传输方式不同用铲子

采取试样。用机械传送时,要按送料斗数的20%取样;用车辆运输时,要按车辆数的10%取样;用手推

车或肩挑运送时,要按车数或挑数的2%取样。取出的试样要以大约相等的数量掺成一份平均试样,总
样量应不少于25kg。

不准许用手任意选取几块固体沥青作为试样。目视大于250mm的块料,不能作为试样。将取出

的试样装入一个箱子里,拌匀后用盖子盖好。应在24h内将试样捣碎成不大于25mm的小块。
将捣碎的试样放在铁板上,小心地拌匀,并铺成一个正方形的均匀层,再按对角线划分成为四个三

角形。然后把任何两个对顶三角形的试样去掉,将剩下的试样混合在一起,重新捣碎成为5mm~
10mm 的小块,拌匀。

在尘埃和雨雪不易侵入的地点反复执行如上的四分法,直至试样质量达到1kg~2kg供检验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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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2 桶、袋、箱装贮存的沥青

装在桶、袋、箱中的碎块或粉末状固体沥青,按7.5所述随机取样原则挑选出若干件,从每一件接近

中心处取至少0.5kg样品,这样采集的总样量应不少于25kg,然后按7.6.1执行四分法操作,从中取出

1kg~2kg供检验用。

7.7 在交货地点取样

7.7.1 到达目的地、贮存地、使用地或卸货时应尽快取样。

7.7.2 每次交货都要取足需要数量的沥青样品。

7.7.3 取样可在卸料前按7.1~7.6规定取样,也可通过在运输贮罐的中间三分之一处加取样阀或其他

取样装置取样。

7.7.4 所取样品中的一部分用于验收试验,其他样品留存以备第一次样品未通过检验时复查。

8 样品的保护和存放

8.1 盛样器应洁净、干燥,盖子配合严密。使用过的旧容器应洗刷干净,并满足上述要求,才可重复

使用。

8.2 注意防止污染样品,装好样品后的盛样器应立即封口。

8.3 盛满样品的容器不能浸入溶剂中,也不能用浸透了溶剂的布擦拭。如果需清洁,要用洁净的干布

擦拭。

8.4 乳化沥青要妥善包装防止冻结,盛样器要盛满以避免在空气和乳液接触面结皮。

8.5 将样品从一个容器移入另一容器时,应符合本取样法要求。

8.6 盛样器装完样品、密封好并擦拭干净后,应用适宜的标记笔在盛样器上(不得在盖上)做出标识。
如果用标签牢固地贴在盛样器上做标识,要保证转移中标签不丢失,标签不能贴在盛样器的盖子上。所

有标识材料应在贮存、样品准备及试验过程中保存完好。

8.7 样品标签至少包括产品信息或者材料种类,以及采样日期。在标签上宜提供下列信息:

a) 样品种类名称;

b) 样品批号;

c) 取样地点;

d) 取样日期和时间;

e) 取样人。

8.8 对于质量仲裁用的沥青样品,由供需双方共同取样,取样后双方在密封上签字盖章。一份用于检

验,一份留存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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